
北京体育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

体检要求

体检标准按教育部、卫生部、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印发的《普

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》和教育部办公厅、卫生部

办公厅《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

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教学厅﹝2010﹞2 号）、《关于慢

性肝炎病人且肝功能不正常的判定标准》（教学司函〔2010〕

22 号）执行，参照我校历年招生章程，提出以下体检要求。

我校为体育院校，考生患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宜就读我

校各专业：

1.主要脏器：肺、肝、肾、脾、胃肠等动过较大手术，功

能恢复良好，或曾患有心肌炎、胃或十二指肠溃疡、慢性支气

管炎、风湿性关节炎等病史，甲状腺机能亢进已治愈一年的；

2.先天性心脏病经手术治愈，或房室间隔缺损分流量少，

动脉导管未闭返流血量少，经二级以上医院专科检查确定无需

手术的；

3.肢体残疾（不继续恶化）的；

4.嗅觉迟钝、口吃、步态异常、驼背，面部疤痕、血管瘤、

黑色素痣、白癜风的。

另外，我校根据专业性质特点提出学习相关专业对身体素

质、生理条件的要求如下：

1.肝炎患者（乙肝病毒携带但肝功能正常者除外），有生

理缺陷、面部畸形、斜视、严重口吃及耳鼻喉科疾病之一而妨

碍发音、面部有较大面积（3×3 厘米）疤痕、血管瘤、白癜风、

黑色素痣等情形之一者，肢体残疾者各专业均不予录取。患心

脏病、精神疾病等难以正常完成体育课学业者各专业不予录

取。

2.色盲、色弱者，体育教育训练学、民族传统体育学、运

动人体科学、基础心理学、应用心理学、体育硕士等专业均不

予录取。

3.不能准确识别红、黄、绿、兰、紫各种颜色中任何一种

颜色的导线、按键、信号灯、几何图形者，体育教育训练学、

民族传统体育学、运动人体科学、基础心理学、应用心理学、

体育硕士、行政管理等专业均不予录取。


